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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26－13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6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华电池”）及其关联方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关联方万华环保科技（宁

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环保”）、烟台万华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华设计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

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026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铜

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化集团”）的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拟与关联方铜陵市嘉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尚能源”）、安徽通华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物流”）、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六国化工”）、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克化工”）、

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化工”）、铜陵化工集团化工研究设计

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铜陵迅捷危化品运输公司（以下简称

“迅捷危化”）、铜陵运捷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捷生态”）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

2026 年，铜陵安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安轩达”）的

少数股东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铜陵安轩达 35%股份，以下简

称 “合肥国轩科宏”）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与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纳源”）及其子公司铜陵安轩达拟发生的日常

经营的购销业务，根据会计准则和审计机构的认定，属于关联交易。

2026年度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存在部分必要的、

合理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人采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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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商品、向关联人接受劳务等日常经营性交易，预计 2026年度关联交易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6,288.47 万元（不含税），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68,120.16 万元（不含税），未超过审议通过的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026年 3月 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陈毅峰先生、李崇军先生、李晓强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结果：同意

3票，回避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万华电

池和铜化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不含税）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25 年发生金

额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鑫克化

工

工业磷

酸、磷酸

一铵等

市场价 43,059.96 1,243.48 15,387.31

国泰化

工

过氧化

氢等
市场价 4,901.12 56.99 108.95

六国化

工
原材料 市场价 13,305.00 1.64 0.00

小计 61,266.08 1,302.10 15,496.26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嘉尚能

源
蒸汽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10,929.36 1,780.84 8,486.11

小计 10,929.36 1,780.84 8,486.1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合肥国

轩科宏

及其子

公司

磷酸铁 市场价 60,000.00 2,243.46 32,9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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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

学及其

子公司

磷酸铁

及钛白

粉

市场价 60,162.00 5,272.87 1,504.69

小计 120,162.00 7,516.32 34,458.5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通华物

流

客运及

货物运

输

市场价 1,970.00 165.50 1,592.76

迅捷危

化

客运及

货物运

输

市场价 796.08 113.09 663.84

运捷生

态

一般工

业固废

综合处

置服务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2,920.00 525.30 3,225.19

设计院
设计费

等
市场价 40.00 0.00 67.45

宁波环

保

污水处

理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2,500.47 0.00 1,834.89

万华设

计院

设计费

等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165.00 0.00 0.00

万华化

学及其

子公司

技术服

务费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1,990.00 0.00 0.00

小计 10,381.55 803.89 7,384.14

向关联

人提供

原材料

六国化

工
原材料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1,600.00 0.00 0.00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宁波环

保
服务费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840.00 0.00 789.76

向关联

人出租

资产

宁波环

保
租赁

以市场

价为基

础，协议

确定

1,109.48 0.00 1,109.48

合计 206,288.47 11,403.15 67,7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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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不含税）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 际发 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

披 露 日 期

及索引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鑫克

化工
工业磷酸 15,387.31 44,154.34 78.01% -65.15%

2025-01-08

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5-05；

2025-03-22

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5-14；

2025-12-25

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5-49

国泰

化工
过氧化氢等 108.95 4,876.11 4.19% -97.77%

小计 15,496.26 49,030.45 69.41% -68.39%
向关

联人

采购

燃料

和动

力

嘉尚

能源
蒸汽 8,486.11 8,385.00 95.54% 1.21%

有机

化工
蒸汽 395.93 3,100.00 4.46% -87.23%

小计 8,882.04 11,485.00 100.00% -22.66%

合肥

国轩

科宏

及其

子公

司

磷酸铁 32,953.80 64,247.79 68.65% -48.71%

万华

化学

及其

子公

司

钛白粉、磷酸铁 1,504.69 20,000.00 0.93% -92.48%

小计 34,458.50 84,247.79 16.45% -59.10%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通华

物流
客运及货物运输 1,592.76 3,650.25 41.69% -56.37%

迅捷

危化
客运及货物运输 663.84 850.00 17.38% -21.90%

运捷

生态
一般固废处置 3,225.19 3,490.57 48.50% -7.60%

设计

院
设计费等 67.45 100.00 65.27% -32.55%

宁波

环保
污水处理 1,834.89 2,317.92 100.00%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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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

设计

院

设计费 0.00 165.00 0.00% -100.00%

万华

化学

及其

子公

司

技术服务 0.00 1,990.00 0.00% -100.00%

小计 7,384.14 12,563.74 69.83% -41.23%
向关

联人

销售

材

料、

转供

电等

宁波

环保

转供电、污泥处

置、污水处理药剂

等

549.76 650.00 100.00% -15.42%

向关

联人

出租

资产

宁波

环保
出租 1,109.48 1,109.48 100.00% 0.00%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宁波

环保
劳务 240.00 240.00 100.00% 0.00%

合计 68,120.16 159,326.46 27.11% -57.2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与关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估

算，部分交易业务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系由于市场

变化及影响，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和销售的金额减少，使得预计金额与

实际交易额产生差异所致,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2025 年度关联交易总

额未超过获批总额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符合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

法合规，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

合市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所需的交易，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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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增太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大街 59号

注册资本：313047.1626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 12月 1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

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

材料及助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万华化学总资产为 32,832,375.26 万元，净资产为

11,633,091.23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4,422,579.55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08,776.7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万华化学为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的母公司。

（2）万华环保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初乃波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环岛北路 39号万华工业园综合办公楼

226室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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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雨水、微咸水

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大气污染治理；大气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咨询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宁波环保总资产为 26,930.10 万元，净资产为

8,770.00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221.32 万元，实现净利润 685.49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宁波环保为万华化学控股的企业，万华化学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母公司。

（3）铜陵市嘉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强

住所：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3228号

注册资本：1,547.7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23日

经营范围：供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市内工业、民用集中供热，供热管网

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热力输配，供热设备材料供应，研发、生产及销售新能

源磁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嘉尚能源总资产为 7,585.94 万元，净资产为

3,421.81 万元，202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2,276.54 万元，实现净利润 356.2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嘉尚能源为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

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

以上股东。

（4）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俊

住所：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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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289.5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物流咨询及综合物流服务，货物仓储、装卸、包装，

国内水运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机械加工，化工产品（除

危险品）、矿产品、球团矿、煤炭、汽车、汽配销售，危险货物运输（以许可证

所列项目为准），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

证所列项目为准），客车租赁服务，劳务派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通华物流总资产为 9,742.32万元，净资产为 2,675.48

万元，202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7,498.83 万元，实现净利润 616.59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通华物流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

（5）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怀贵

住所：铜陵市铜港路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再生资

源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鑫克化工总资产为 20,941.99 万元，净资产为

14,086.41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30,471.17万元，实现净利润-1,269.0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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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鑫克化工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

（6）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健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注册资本：52,160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棉、麻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粮食收购；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六国化工总资产为 737,182,66 万元，净资产为

210,370.96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00,477.03 万元，实现净利润

-16,754.4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六国化工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

（7）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飞

住所：颍上循环经济园化工集中区

注册资本：18,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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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肥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国泰化工总资产为 57，491.91万元，净资产为-533.44

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13,850.05万元，实现净利润-5,784.72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国泰化工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

（8）铜陵化工集团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明星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城 A1 栋铜官数谷 22 层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建设工程监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业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设计院总资产为4,689.91万元，净资产为1,672.82

万元，202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499.45 万元，实现净利润 436.09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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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设计院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

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5%以上股东。

（9）铜陵迅捷危化品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陵生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铜官大道南段（磷铵生活区路口）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水路普通

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船舶代理；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迅捷危化总资产为2，315.61万元，净资产为872.13

万元，202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376.21 万元，实现净利润 31.34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迅捷危化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 5%以上股东。

（10）铜陵运捷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海波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翠湖一路2758号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0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污染治

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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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土

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林业产品销售；谷物种植；

豆类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水果种植；水生植物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树

木种植经营；休闲观光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住房租赁；养老服务(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

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运捷生态总资产为 3,282.17 万元，净资产为

1,064.39 万元，202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063.1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529.0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运捷生态为铜化集团控股的企业，铜化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 5%以上股东。

（11）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根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洋河路 111 号

注册资本：109,722.2223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9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国轩科宏总资产为 798,370.42 万元，净资产为

120,821.57 万元，2024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378,047.98万元，净利润 24,824.98

万元。（以上数据为已披露的 2024 年 3 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上述关联方持有本公司的子公司安轩达 35%股权，对

子公司存在重大影响。

（12）公司名称：烟台万华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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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聂存良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42413162H

经营范围：烟台万华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08 月 19 日，注册

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法定代表人为聂存良。经营范

围包括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万华设计院总资产为 6,462.85 万元，净资产为

5,099.97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295.3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656.39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万华电池为公司股东，万华化学为公司控股股东万华电池母公司，万

华化学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外）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为公司关联法人。

（2）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万华电池一致行动人且为持股 5%以上股东，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外）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合肥国轩科宏持有铜陵安轩达 35%的股份，为铜陵安轩达少数股东，

铜陵安轩达为公司的孙公司，即公司持有铜陵纳源 66.64%股份，铜陵纳源持有

铜陵安轩达 65%的股份。根据会计准则和审计机构的认定，属于关联方。

3、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1）铜陵市嘉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铜陵市横港化工园区唯一集中供热单位，经营的蒸汽由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

司提供，嘉尚能源热区热网工程设计供应中、低压蒸汽量可达 213 万吨/年，具

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通华物流公司是一家专业运输公司，运输能力 820 万吨/年，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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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国化工拥有 30 万吨/年合成氨装置引进瑞士卡萨利 15.0MPa 氨合成技术，

采用深冷空气分离制氧、多元料浆加压气化、宽温耐硫变换、低温甲醇洗脱硫脱

碳和液氮洗精制合成气等工艺，其工艺技术国内领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克化工主要从事磷酸、磷酸盐生产销售，具有年产 5万吨磷酸（标准含量）

生产装置，并与控股母公司六国化工签订协议，租赁 10万吨磷酸生产线，总计

产能 15万吨，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过氧化氢装置生产能力 15万吨/年，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铜陵化工集团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具备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筑行业专业设计资质，具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特种设备设计等专业资格，具备履约能力，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7）铜陵迅捷危化品运输公司

铜陵迅捷危化品运输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水路普通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运输公司，具备履

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国内主要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供应商，专注于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

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锂离子电池应急电源、储能电池、电

动工具电池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数字化电器设备，

配网智能化设备及元器件，三箱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承装；太阳能、风能

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承装；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船舶电器及

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变压器、变电站、大型充电设备、车载充电机

及车载高压箱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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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主要业务涵盖聚氨酯、石化、精细化学品、新兴材料、未来产业五

大产业集群。所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生活家居、运动休闲、汽车交通、建筑工

业、电子电气、个人护理和绿色能源等。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万华环保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万华环保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提供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非常规水源利

用技术研发；大气污染治理；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资源循环

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具备履约能力，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11）烟台万华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烟台万华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建设工程设计服务业，提供工程设

计服务、特种设备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等，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12) 铜陵运捷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铜陵运捷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环保服务业，提供生态恢复及生态

保护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等，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交易价格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协商协议

定价。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鑫克化工采购工业磷酸（P205≧41.4%），价格

变动随行就市。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国泰化工采购过氧化氢（27.5%），价格变动随行

就市。

（3）嘉尚能源供应本公司蒸汽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环渤海动力煤价

格指数作为煤炭基准价格，确定蒸汽的基准价格（含税价）。蒸汽价格调整实行

煤热价格联动机制，蒸汽销售价格调整幅度以上月动力煤价格指数的平均值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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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煤炭价格的变动幅度与煤热比进行联动。蒸汽销售价格=基期蒸汽销售价格+

上个月蒸汽销售价格调整额，按照市场变动价格确定。

（4）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六国化工采购氨水等原材料，按照市场变动价格确

定。

（5）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向合肥国轩科宏及其子公司销售磷酸铁，

双方根据每月磷酸铁市场价格共同商定，价格变动随行就市。

（6）通华物流向本公司提供的客车、货车和集装箱运输、装卸等劳务运费

每月以市场价为基础，双方确认为准。

（7）设计院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化工行业设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

等服务，双方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结合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8）迅捷危化向本公司提供的货车运输劳务运费每月以市场价为基础，双

方确认为准。

（9）运捷生态向公司提供钛石膏处置服务，交易价格参考同地区同类工业

固废处置服务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1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万华化学其子公司销售钛白粉、磷酸铁，双方

根据每月钛白粉、磷酸铁市场价格共同商定，价格变动随行就市。

（11）本公司向六国化工提供净化硫酸等原材料，双方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基

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12）本公司向宁波环保出租污水处理设施相关资产，双方参考市场公允价

格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13）本公司向宁波环保转供电、销售污水处理药剂等，价格变动随行就市。

（14）宁波环保向我公司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双方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基础上，

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15）万华化学向公司提供委托研发服务，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

商确定。

（16）万华设计院向公司提供设计服务，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

确定。

2、交易具体内容

（1）鑫克化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供应工业磷酸，全年采购 P2O5≥41.4%，



17

买方自提，以买方的检验结果为结算依据，以生意社公布的贵州瓮福 85%磷酸出

厂价格作为参考依据，每月 5日前双方确定当月磷酸出厂车板交货价，卖方开具

13%增值税发票。

（2）国泰化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供应过氧化氢（27.5%），全年采购价格变

动随行就市；卖方提供专用槽罐运输；结算方式采用现金或银行承兑结算，收到

卖方发票后一周内付清当月货款；卖方开具 13%增值税发票。

（3）嘉尚能源向本公司供应低压蒸汽压力：0.6MPa，温度：171 度，流量

70t/h；供应中压蒸汽压力：2.2MPa，温度：330 度，流量 22.5t/h。供汽分别单

表计量，以供方流量计计量。蒸汽流量计采用多参数变送器，具备温压补偿功能。

使用后按计量部门规定的校验周期校验。双方每月共同抄表，确定当月用汽量，

供方开具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需方次月前结算上一期用汽费用。

（4）六国化工向本公司供应氨水等原材料，价格随行就市；同时公司向六

国化工提供净化硫酸等原材料，双方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

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5）合肥国轩科宏向公司子公司采购磷酸铁，规格：N4或 N8级等，双方

根据每月磷酸铁市场价格共同商定，随行就市，数量以买方下达的订单为准，质

量按双方签订的《质量控制标准》执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遵守各方保密和

知识产权承诺，买方在货到七天内验收，收到卖方增值税发票后三个月内付款，

卖方接受 6个月内的银行承兑汇票。

（6）通华物流向本公司提供符合本公司货物特性和乘员安全要求、车况良

好的车辆，及时安排本公司货物、员工上下班等运输劳务。有关托运人、承运人

的具体权利义务双方以商务惯例和国家有关运输规定为准。运费每月以市场价为

基础，双方确认为准， 合同期限为一年。

（7）迅捷危化向本公司提供符合本公司货物特性和乘员安全要求、车况良

好的车辆，及时安排本公司货物。有关托运人、承运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双方以商

务惯例和国家有关运输规定为准。运费每月以市场价为基础，双方确认为准，合

同期限为一年。

（8）运捷生态与本公司签订《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处置服务协议》，运捷生态

负责对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工业固废钛石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第Ⅰ类）进行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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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服务，并提供相关协调服务。运捷生态确保全密闭绿色清运、卸载机械、打堆、

综合协调、场内暂存和工业固废钛石膏的倒运费用、看护、覆土复垦复绿等所有费

用。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参考同地区同类工业固废处置服务市场价格进行定

价；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

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且不偏离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

格的公允性，具备真实、合理的商业背景。付款安排方式和结算方式：双方每月结

算一次，合同期满一次总算。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 年 12月 25 日

止。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公允价格基础上，双方本着“公平自愿、互助互惠”的

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9）万华化学及其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采购钛白粉、磷酸铁等，双方根

据每月市场价格共同商定，随行就市，数量以买方下达的订单为准，质量按双方

签订的《质量控制标准》执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遵守各方保密和知识产权

承诺，买方在货到十天内验收，货到且全额增值税发票到后 30 天支付全部货款。

万华化学向本公司提供“钛白粉工艺优化及差异化产品开发”及“钛白粉连

续包膜技术及差异化产品开发”技术服务。

（10）宁波环保向公司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同时，公司向宁波环保出租污水

处理设施的资产，并向宁波环保提供劳务、转供电、销售污水处理药剂，双方参

考市场公允价格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11）万华设计院向公司提供污水处理设施等工程设计服务，双方参考市场

公允价格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

3、协议签署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将由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方分别签订交易协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管理层依据董事会决议签署并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6 年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

性交易行为，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和燃料动力，向

关联方销售产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有利于稳定原料和燃料动力供应渠道，

降低原料采购成本；有利于稳定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促进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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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产业链的作用；能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优势，对发展循环经济，保证公司生

产经营长期稳定运行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交易双方互惠互利。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互惠互利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了解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预计发生的

2026 年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为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和燃料动力、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优势，发挥产业链的作

用，稳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长期稳定运行将发挥积

极作用，对交易双方互惠互利。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互惠互利的原

则。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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